
 

 

 

 

 

2011 年 6 月 30 日 

即 时 发 布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回 应 

《 2011 年 立 法 会 （ 修 订 ） 条 例 草 案 》 委 员 会 审 议 阶 段 修 正 案 

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今 日 ( 6 月 30 日 ) 就 政 府 建 议 的 审 议 阶 段 修 正 案 ， 向 《 2011 年 

立 法 会 （ 修 订 ） 条 例 草 案 》 委 员 会 提 交 了 意 见 书 。 有 关 意 见 书 请 见 附 件 一 。 

 

 

传 媒 查 询 : 

吴 文 凤 ( 电 话 ﹕2846 0589 ) 

张 宝 玉 ( 电 话 ﹕2846 0520 / 6710 3361 ) 

电 邮 ﹕ dcom@hklawsoc.org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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